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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昌邨分判商涉瞞報焊料單

特首：高度關注李波事件
傳親筆函報平安 李妻昨已銷案

葉劉淑儀葉劉淑儀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
道： 「覆核王」長洲居民郭卓堅
早前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庭頒
令房委會在建公屋時，必須選用
本港持牌水喉匠，公屋預製組件
亦需由本港持牌水喉匠負責水喉
部分。昨日高等法院決定駁回有
關覆核申請。

高等法院法官薛偉成昨日以書
面方式駁回是次覆核，他指鉛水事
件確涉及公眾利益，不過目前食水
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正在聆訊事件
。委員會將全面徹底地調查事件的
成因，與事後對公眾健康的影響。
有見及此，法庭不應該再介入，另
起有關事件的聆訊。

薛偉成還指出，房委會早前已
表明不會再用水喉件預製組件，即
使法庭處理有關覆核，無論覆核結
果如何，都會變成純學術的討論，
決定法庭拒絕受理是次司法覆核。

葉國謙葉國謙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有小學叩門面試的學生
表現出眾，引起面試老師注意，細問下得知該學生早在面試
前，已預習過涉案保密面試試題，揭發有教師外泄需保密的
叩門面試題。案件昨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開審，涉案的四名
小學教師均否認一項 「不誠實取用電腦」罪名。

預習試題臨場格外高興
涉案被告共四人，分別為鄭嘉儀（38歲）、曾詠珊（35

歲）及黃佩雯（41歲），三人都是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太
子校的教師。另一被告余玲菊（37歲）則在非涉案的學校任
教。控方案情指，協和在2014至2015學年提供28個叩門名額
。至2014年6月13日，協和向校內教師派發在6月14日需用的
「叩門面試題」，並表明試題需保密。

至6月14日，當日負責考核叩門面試的教師，發現有一
名應試學生面對試題格外高興，遂向學生細問因由。學生回

應指，試題內容與家中預習時一模一樣。教師認為試題可能
外泄就通報校方。

三教師認手機拍攝外傳
廉署接報後，經調查後召本案四名被告查問。在警誡下

，鄭嘉儀、曾詠珊、黃佩雯承認曾以手機拍攝試題再外傳，
而余玲菊就透過手機收到涉案試題的相片，再轉發出去。事
件中，先後有七名家長收到涉案試題。

昨日協和小學的教師莊慧珠在庭上供稱，她在08年起
在協和工作，事發時負責小一收生程序。在2014年6月13日
校方舉行面試前簡報會，她曾見到被告鄭嘉儀曾將試題拿
至桌下，再把手機放近試題。當時她不以為意，及至翌日
，有負責面試教師回報稱，有叩門應試學生稱，曾預習過
面試試題內的英文生字，學生因此感到興奮。案件今日繼
續。

【大公報訊】記者鄧滔報道：前全國政協委
員劉夢熊涉嫌於2013年1月初向特首梁振英發電
郵，要求對方與廉政專員白韞六 「打招呼」，被
控一項 「妨礙司法公正」。案件昨日在區域法院
開審，法官認為辯方的法律爭拗須以書面陳辭形
式交給法庭及控方，將案件押後至今天再審，以
待辯方草擬有關文件。

本案被告為前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67歲
），他被控一項 「妨礙司法公正」。案情指，
被告涉嫌於2013年1月9日及10日期間，先後向
特首梁振英及廉政專員白韞六發出電郵和信件
，聲稱與梁過去有交往及關聯，並以威嚇或恐
嚇手段，尋求影響梁、白兩人或其他人終止針
對其本人及其他人在一宗 「串謀詐騙」案件的
調查。

控方證人名單原定有25名證人，但辯方昨日
在庭上透露，控辯雙方將簽署等兩份同意案情，
屆時控方大部分案情均會被處理，故控方只會就
案件傳召六名證人，當中包括特首梁振英的私人
秘書陳嘉信、廉政專員白韞六私人秘書鍾慧芬、
劉夢熊私人秘書朱雙利，以及負責拘捕劉的三名
廉署調查主任。

辯方預計控方案情需時八日，而整個聆訊則
最快在12日內完成。

辯方向法庭表示，會先就控罪是否屬重疊性
作出法律爭拗，而法官須先就法律爭議作出裁決
，才能正式聽取劉夢熊對有關控罪的答辯。

最後，辯方又在庭外透露，將不會爭拗控方
的同意案情，但會在審訊期間，就劉夢熊發出有
關電郵的目的及其心態作出爭論。

劉夢熊案將傳召六證人天真學童揭協和泄試題案

【大公報訊】記者葉漢亮報道：鉛水聆訊繼續，負責榮昌邨和
東匯邨兩條鉛水屋邨工程的總承建商保華建築開始作供。保華建築
工程技術總監梁偉強表示，水喉焊料及五金材料，都由分判商金日
工程負責購買，水務署檢驗房屋食水樣本時，都由分判商與水務署
直接溝通，形容保華在水務工程的角色有限，水務工程主要依賴分
判商及持牌水喉匠。

保華總監稱沒發現違例
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聆訊經假期後昨天重開，承建黃大仙

東匯邨及深水埗榮昌邨的總承建商保華建築，由工程技術總監梁偉
強代表作供。在建築界擁逾30年工作經驗、負責超過20項公屋工程
的梁偉強在供詞表示，購置喉管及焊料是分判商金日工程的責任，
水務署供水系統完工後巡查，保華透過持牌水喉匠匯報結果，沒發
現不合規格，而房委會跟承建商的招標文件沒提過要確保供水系統
不含鉛，亦找不到警告字眼，說明含鉛的健康風險。

梁偉強強調，保華已經盡責監督金日工程的進度，確保工地是

無鉛焊料，強調入行近30年，業界一直無特別留意焊料，因焊料並
非主承建物料，但承認太過依賴金日工程和持牌水喉匠，去符合法
定條款，相信這是業界一致做法，因為水喉匠是唯一可以簽署水務
署批文的持份者。

梁偉強的供詞指出，分判商金日工程回覆保華查詢，收到的四
張採購單都顯示金日購買了 「FRY 99C無鉛焊料」。不過，代表
房委會的律師另外展示供應商雋景建材提交的口供，包括榮昌邨及
東匯邨等七個屋邨，金日亦另有購入不合規格的含鉛焊料 「英國50
力牌扁錫條」，質疑與梁偉強的說法有嚴重出入。

梁偉強又透露，據持牌水喉匠得知，若銀焊取代錫焊料，一座
大廈連工包料將比現時用錫焊貴50萬元，同時需要有熟手技工操作
，因銀焊熔點較錫焊為高。代表房委會的大律師殷志明則反駁，據
悉如果改用銀焊接駁水管，需要改用較厚銅喉，增加的費用不只梁
偉強所指的50萬元。殷志明又說，保華只核對自己購買的物料，卻
不核對分判商購買的焊料，不合乎邏輯，總承建商有責任確保所有
送達地盤的物料符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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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灣書店的負責人李波懷疑失蹤事件擾攘多時，
有謠言指這件事可能涉及內地執法人員在香港執法，梁
振英昨日會見傳媒講述有關事件，表明特區政府對此事
的立場。梁振英強調，根據 「一國兩制」的安排及《基
本法》的規定，只有香港的執法人員有權在香港執法，
香港以外的執法人員，包括內地的執法機關，是無權在
香港執法，否則是違反香港《基本法》。

梁振英表示，他和特區政府都非常重視這樁案件，
自本月一日李波家屬向警方報案後，他於翌日早上已即
時與署理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聯絡了解情況，並於當日下
午與李家超在禮賓府開會，商討與其他部門怎樣協調處
理事件，他指李家超周日已向傳媒交代有關情況。

不宜披露太多免影響查案
他重申，特區政府非常關心香港居民在香港或者外

地他們的權益和人身安全的問題，會繼續跟進此事，亦
希望社會上如果有任何人士能夠提供任何資料，有助警
方去跟查這樁案件，歡迎他們與警方聯絡。他指有關當
局現正全面跟進這件事，目前這件案在處理過程當中，
在知道有關人士的下落之前，不適宜披露太多，以免影
響警方的查案工作。他承諾如有不影響警方查案的有關
消息，會第一時間向市民披露。

李家超表示，警方將李波失蹤案件，與較早前銅鑼
灣書店三名職員失蹤的案件整合調查，並交由失蹤人口
調查組處理，警方已翻查李波最後出現地點的閉路電視
片段，並會擴大搜查範圍，了解有否其他相關線索。

此外，李波太太之後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特首及
特區政府對丈夫失蹤作出回應是好事，期望政府及警方
可盡力協助，讓李波能盡快回家。李太又指，現時惟有
相信特區政府、警方及 「一國兩制」。

另外，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昨日早上與警務
處處長盧偉聰見面，公民黨毛孟靜引述盧偉聰表示，暫
時沒有收到內地當局關於李波及其餘4名書店股東和職
員的資料。

李稱以自己的方式返內地
據了解，李波太太昨日下午到警署銷案，有媒體報

道指李太昨日下午收到李波傳真的親筆信，頓覺 「鬆一
口氣」，而丈夫 「情況良好、身體無事」。報道又引述
指，李波寫給店裏員工陳先生的親筆信提到 「我急需處
理有關問題，不能讓外界知道，已採取了自己的方式返
回內地，配合有關方面調查，可能需要一段時間。」信
中又說， 「我目前的情況很好，一切正常，書店的事讓
你費心了。」據知，警方港島總區失蹤人口組已聯絡李
太，了解情況，並會繼續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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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水聆訊

田北辰田北辰 梁美芬梁美芬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對於銅鑼灣書店
股東李波失蹤，曾任保安局局長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認為，暫時不會就事件下定論，應該先讓保安局及
警方調查。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田北辰表示，已向深圳
公安局局長發傳真查詢，又指現時事件屬百分百炒作
階段，若有內地公安來港執法，是匪夷所思。立法會
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議員葉國謙指出，有人
提到 「一地兩檢」會讓內地人員合法來港執法，是 「
唯恐天下不亂」，不應鼓勵。

葉劉籲先讓警方調查
對於李波失蹤，葉劉淑儀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

示，目前難以判斷李波身在何方，但事件有奇怪的地
方，包括李波的妻子指丈夫在失蹤後在內地致電給她
。葉劉淑儀舉例來說，假如有人在香港被警方或入境
處拘留，也不能致電他人，但假如被內地公安拘留的
話，為何讓他打電話。葉劉淑儀又表示，假如內地公
安來港執法屬實的話，情況相當嚴重，特區政府應提
出有關問題，而現時不會就事件下定論，應該先讓保
安局及警方調查。

田北辰指百分百炒作
田北辰表示，已向深圳公安局發傳真查詢，相關

人士是否被內地拘留，以及要求提供協助。他續說，
事件現時屬百分百炒作階段，假如有內地公安來港執
法，那是匪夷所思。

葉國謙：遊行並不合適
葉國謙認為，突然有港人無故失蹤，確實需要高

度重視，但在未清楚所有事實前就作出很多行動，如
反對派遊行促 「放人」等，未必合適。他認為，有人
將事件串連起 「新聞言論出版自由」，甚至有人提到
「一地兩檢」會讓內地人員合法來港執法，是 「唯恐

天下不亂」，不應鼓勵。葉國謙又說，已致電署理保
安局長李家超了解事件，對方承諾會責成警方嚴肅處
理；若有進一步資料顯示事件與內地有關，他不排除
以港區人大身份再跟進。

梁美芬：應先了解事件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城大法學院副教授梁美芬接

受報章查詢時表示，李波被內地公安帶到內地的機會
很低，所謂 「綁架」是 「低莊」的手段。她續說，應
該先了解事件，到底是否有人 「靠害」。梁美芬又指
，坊間現時有不少政治書籍，但不至於令書店老闆及
股東失蹤， 「在香港賣一些失實的書不會令內地有行
動」。

各界斥反對派唯恐天下不亂
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離奇失蹤的事件

是由其太太在接受媒體訪問時爆出。她聲
稱，上月三十日，有顧客向李波訂購十多
本不同的書，李波與另一名職員去柴灣貨
倉取貨。職員先離開，之後李波就失去聯
絡。李波太太表示，曾經收到過丈夫由深
圳打來的電話，叫她要低調處理事件。及
至一月二日中午，李波太太再收到丈夫來
電 「報平安」，交代公司的事。

李太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表示已
經就事件報警，又透露丈夫的回鄉證一直
收在家中抽屜裏。警方發言人證實收到報
案，將案件列作 「失蹤人士」處理。港島
總區失蹤人口調查組跟進事件，並第一時
間翻查當日他最後獲悉出現地點的閉路電
視，隨後逐步擴大調查範圍。另外，也有
媒體報道稱，最近兩個月來，銅鑼灣書店
相繼有股東和職員五人失蹤，李波就是最
後一名失蹤的人士。

不過，昨日下午傳出李波妻子已到警
署銷案的消息，據報道，李波妻子已證實
消息，並表示昨日下午收到李波傳真的親
筆信，又指丈夫「情況良好、身體無事」。

▲銅鑼灣書店員工提供李波寫的傳真函，他稱自
己人在內地，情況很好，一切正常 中央社

﹁
失
蹤
﹂
事
件
撲
朔
迷
離

▲銅鑼灣書店昨天大門深鎖 路透社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就銅鑼灣一間書店
的負責人懷疑失蹤事件，主動聯同署理保
安局局長李家超會見傳媒，表達特區政府
對此事高度關注。他強調根據 「一國兩制
」 的安排及《基本法》的規定，只有香港
的執法人員有權在香港執法，不接受香港
以外的執法人員在港執法。據了解，書店
負責人李波太太昨日下午到北角警署銷案
，而警方亦會繼續調查。此外，有媒體昨
夜報道，指李太昨日下午收到李波傳真親
筆書函，指 「我急需處理有關問題，不能
讓外界知道，已採取了自己的方式返回內
地，配合有關方面調查。」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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